澄西污水处理厂四期运维服务采购需求调查内容
一、项目简介
1.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采购项目名称：澄西污水处理厂四期运维服务
2. 采购项目预算：人民币1080.61万元。最高单价：1.007元/吨。
3. 使用部门：江阴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4. 项目背景：
江阴市澄西污水处理厂四期扩建工程（以下简称“澄西四期”）立项主体为江阴市城市综合管理局，项目位于澄西污水厂西侧地块，初设批复总投资24985.71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征用地52.43亩，新建泵房、加药间等，建筑面积约1848  平方米，新建曝气沉沙池、二沉池等，新增部分污水处理设备，设计处理规模4.5万吨/日。项目建成后可提升城区污水处理能力，改善城区水环境。
[bookmark: _GoBack]2023 年1月，经市政府同意，项目采用特许经营模式，由光大水务（江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水务”）负责投资建设运营，特许经营期到期后（2038年1月18  日）移交政府。项目于2023年5月23  日完成单一来源采购，同年12月正式开工，2025年12月竣工。后根据《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函〔2023〕115 号）相关精神，2025 年，由市政府授权市城管局将澄西污水厂四期扩建特许经营项目整体回购。现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委托光大水务（江阴）有限公司运营澄西污水处理厂四期。
二、采购需求调查方式
☑ 采购人自行调查 □ 委托第三方机构调查
调查方式：☑ 咨询 □ 论证 ☑ 现场调研 □ 其他：________
三、需求调查内容
（一）相关产业发展情况
1.行业现状：说明污水处理行业的政策要求、技术标准、技术发展趋势（如智能化运维、环保标准提升等）。
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厂目前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含2006年、2025年修改单）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未来将聚焦智慧化运维与环保能力提升两大核心，推动污水处理行业向高效、低碳、绿色、智能转型，助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在智慧化运维方面，整合工艺运行、设备状态、水质监测等各类数据，实现工艺参数实时调控、设备运行状态实时监控、故障智能预警、数据自动分析，减少人工干预，提升运营效率和管控精度。同时，将进一步强化污染治理全流程管控持续优化深度处理工艺，推广高效、低碳的污水处理技术，降低能耗和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2.技术路线与工艺水平：描述污水处理厂采用的核心工艺技术（如AAO、MBR等），以及当前运维服务所需的技术能力要求。
[bookmark: _Ref17469]本次四期扩建工程主要处理对象为服务范围内的生活废水。本期工程设计处理规模4.5万m3/d，中水回用1.5万m3/d，部分配套建构筑物兼顾远期全厂9.0万m3/d规模土建一次建成并预留设备位置。四期工程污水处理采用“预处理（粗格栅及进水泵房+细格栅及曝气沉砂池）+生化处理（预缺氧A2O/AO生化池+二沉池）+深度处理（高效沉淀池+反硝化深床滤池），其中3.0万m3/d尾水最终依托原有澄西污水厂排污口排放至老夏港河，出水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 ）B标准。1.5万m3/d尾水经四期配套的臭氧接触氧化工艺进一步处理后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V类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2019）和《再生水水质标准》（SL368-2006）中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河道类相应要求，进入北横河，作为河道补水。污泥采用污泥机械浓缩+污泥调理+板框压滤深度脱水工艺，脱水后污泥含水率低于50%，然后外运进行焚烧处置。
3.运维技术要求
（1）基础运营能力
需要具备城镇集中式污水处理设置运营服务资质，需组建专业运营团队，建立完善的运营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各项管理要求，确保项目运营全流程合规、高效，圆满完成运营履约任务。具备丰富的污水处理厂运营经验，拥有符合项目要求的运营业绩，能够为本次项目运营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和经验保障。
运营单位需要具备正式运营的污水处理厂项目，具备相应的大规模污水处理运营管理能力，能够熟练应对4.5万m³/d规模的污水处理运营工作。运营单位人员需要具备多年污水处理厂运营经验，熟悉工艺的运行控制要点，同时具备深度处理及臭氧高级氧化工艺的运营经验，严格按照项目工艺要求开展运营工作，优化工艺参数，强化水质管控，确保出水各项指标持续稳定满足排放标准。
（2）人员配置要求
针对本项目组织机构设置需健全、职责分工明确、管理流程清晰，完全满足《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考核标准》，可实现24小时连续稳定运营及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项目部组织机构健全，相关人员持证上岗、培训到位、稳定在岗，保障运营工作有序开展。运维单位核心组织机构需设置如下：项目总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安环负责人、财务专员、运行班组、化验检测组、设备维修组、中控调度组、综合管理组。各岗位权责清晰、协同高效，覆盖生产运行、工艺调控、水质检测、设备维护、安全管理、财务管控、应急处置、综合协调等全部运营环节，确保项目运营有序推进。
（3）财务能力
具备充足的财务实力资产负债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具备充足的流动资金和抗风险能力，能够承担项目运营期间的各项成本支出，确保项目持续稳定运营。具备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确保项目运营期间资金及时到位、合理使用，全面满足项目运营的财务需求，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开展工作，保障项目运营期间的资金需求，按时完成各项财务核算及报表编制工作。确保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定期编制财务报表，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确保财务工作合规、透明。
（4）应急处置能力
为应对项目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需制定完善的应急处置方案，建立应急响应机制，确保突发状况能够快速、有效处置，保障项目运行不间断、出水不超标。
专项应急预案：针对停电、停水、设备故障、进水水质超标、雨季高水量、安全事故等各类突发情况，制定专项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处置流程、责任分工、处置措施及注意事项。
应急保障和响应：配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应急设备和应急人员，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突发情况发生时，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最大限度降低损失，保障项目运营稳定。建立快速应急响应机制，明确应急上报流程和处置时限，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及时上报、快速处置，避免事态扩大，确保出水稳定达标、运行持续正常。
（二）市场供给情况
1、供应商唯一性分析：
（1）功能客观定位：澄西污水处理厂位于江阴市滨江西路288号，原设计规模为11万吨/天，主要承担澄江街道、夏港街道等辖区内生活、工业污水的处理任务。2007年，该厂由光大水务委托运营，运营模式为特许经营。2023年光大水务根据服务范围内污水处理需求，自筹资金约24985万元在厂内启动四期扩建工程，新增污水处理设计规模4.5万吨/天，并于2025年12月正式投运。根据签订协议，澄西四期过渡期暂定价为1.007元/吨（包括经营成本0.87元/吨、污泥处置费0.137元/吨），远低于市场价。污水处理量预计2.94万吨/日，2026年预算为1080.61万元。扩建后，澄西污水处理厂设计总规模达15.5万吨/天，完全能够满足辖区内的污水处理需求。
（2）服务不可替代性：澄西污水处理厂是澄江街道和夏港街道辖区内唯一的综合污水处理厂，根据当前污水规划，辖区内不存在可用于新增污水处理设施的地块；且辖区内市政污水管网已基本建设到位，最终全部接入澄西污水处理厂，形成了闭环、专属的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即：澄江街道、夏港街道等辖区内的生活、工业污水只能输送至澄西污水处理厂处理。
（3）服务独占性：根据市城管局关于印发《全市污水厂网一体化运营整合实施路径》的通知（澄城委办发〔2024〕16号）：“采取“行政主导、属地负责、并联操作、稳步推进”的策略，引入有能力的专业公司作为市场主体，通过市场化方式开展运营整合工作，近期先实现全市污水厂网的统一运维”，光大水务实际承担了城区污水处理服务。光大水务（江阴）有限公司澄西污水处理厂资产权属清晰，由光大水务（江阴）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该厂自2007年以来一直以BOT模式由其独立运营，因此，城管局无法通过市场化竞争方式引入其他供应商分别实施或提供同等效果的服务，只能由光大水务提供澄西污水处理厂四期的污水处理服务。
（4）进、出污水无法分割
澄西四期项目进水汇总至原项目同一个集水井，进水来源无法分割；澄西四期出水与澄西一二三期合并总管排放，污水排放也无法分割。
（5）澄西四期无法独立运营
部分生产设施如脱泥、深度处理（液氧储存设施、臭氧发生装置）、中水回用设施、出水在线仪等共用合建，无法分割；同时供电系统、自控系统都统一接入澄西一二三期中控室，配电和自控调度系统这些设施设备也无法分割，需要由澄西厂统一调度运营。
（6）节约项目投资及运营成本
澄西四期共用原光大澄西污水厂设施、办公楼、化验室、中控、机修间、污泥脱水机房可有效节约投资成本；生产运营涉及的生产人员、化验人员、设备维修人员等依托澄西污水厂统一管理，可大大节省生产运营成本。
（7）服务可靠性：自2007年光大水务运营澄西污水处理厂以来，生产运营稳定、排放达标、履约情况良好。通过多年运维实践，光大水务已形成成熟高效的管理体系，运行维护成本控制合理，体现了良好的经济性和可持续运营能力。 
（三）服务需求明细
1.服务内容：
（1）运营管理制度体系管理
结合《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考核标准》及其他相关技术要求，运营服务单位需建立健全全套运营管理制度，实现运营管理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确保各项运营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核心管理制度需包括：岗位责任制、生产运行操作规程、工艺运行管理制度、水质检测与质量保证制度、保养及维修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危化品管理制度、运行台账、档案及报表管理制度、人员培训与考核管理制度、物资采购与管理制度、应急处置管理制度等。
（2）设备维护与大修更新管理
为确保项目各类设施设备长期稳定运行，需制定科学合理、全面可行的设备日常维护、定期保养、年度检修及大修更新计划，完全满足项目委托运营期内的设备保障需求。严格执行设备维护、保养、检修计划，确保设备完好率、运行率达到要求，避免因设备故障影响项目正常运营。
维护保养：安排专人对各类设备进行巡检、清洁、紧固、润滑，及时发现并处理设备轻微故障，做好维护记录，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按照设备说明书及运营规范，定期对水泵、风机、仪表、臭氧发生装置、曝气系统、加药系统、电气自控系统等设备进行全面保养或校准，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年度检修与大修更新：对存在隐患的设备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结合设备运行年限、运行状况，制定合理的大修更新计划，提前储备备品备件，确保大修更新工作有序推进，保障设备完好率达到运营要求，避免因设备故障影响项目正常运行。
（3）安全管理
严格遵循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及江苏省地方安全管理规范，建立全方位、全流程安全管理体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岗位安全职责，杜绝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定期组织全员安全生产培训，重点开展危化品操作、应急处置、设备安全等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定期组织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各类隐患；定期开展安全应急演练，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高空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特殊作业，需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配备监护人员和防护器材，确保作业安全；
（4）数据记录与报告（运行台账、排放数据上报）
建立规范、完整的数据记录与报告体系，确保运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可追溯。各类数据记录，涵盖进水出水水质、水量、工艺参数、设备运行状态、维护维修记录、安全检查记录、污泥处置记录、在线监测数据、化验数据等，记录需及时、规范、清晰，存档期限不少于项目运营期限，确保数据可追溯。建立数据记录台账，实行分类管理，定期整理、归档，配备专门的档案储存设施，确保记录完好、不丢失、不篡改；按照《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运行技术规范》（HJ/T 355－2019）要求，规范在线监测数据记录管理。按照要求提供相关运营报告，内容涵盖运营概况、水质水量、设备运行、安全管理、污泥处置、在线监测、等相关情况，按时报送主管部门。发现水质超标、设备故障、安全隐患、在线监测异常等情况，需立即记录相关数据，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和做好各平台标记备案工作。
（5）其他特定服务（如污泥处置、在线监控系统维护等）。
污泥管理：严格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按照江苏省污泥处置相关规范及《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要求，规范开展污泥处置工作。污泥转移需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污泥处置单位污泥运输及焚烧需要进行合规处置。污泥转移要严格执行转移联单制度。污泥运输单位需要在“江苏省污泥企业申报系统”中填报转移联单，保障每车污泥运输符合污泥发起转运至污泥处置接收单位的污泥转移联单闭环管理。
在线设备管理：在线监测仪器系统是水质达标管控的核心设施，需要保障水质在线监控仪，数据采集运行正常，数据传输稳定，可靠。按照国家、地方以及行业的相关强制性标准，根据国家、地方以及行业的相关强制性标准，《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生态环境非现场监管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3]22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820号《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江苏省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管理办法》（2022年修订）、《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HJ 355-2019）《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等）数据有效性判别技术规范》（HJ 356-2019）、《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T 212-2017)、《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 373-2007）、《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技术指南》等相关要求开展定期维护工作。
2.服务标准：
执行标准：《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40-2022）B标准。
响应时间要求：维修人员接到报修后一般故障2小时内恢复。
考核指标：达标排放率100%；关键设备完好率≥95%。
3.服务期限：三年。
4.付款方式：按合同约定支付。
（四）预算合理性说明
江阴市澄西污水处理厂四期扩建项目在厂内启动四期扩建工程，新增污水处理设计规模4.5万吨/天，并于2025年12月正式投运。根据签订协议，澄西四期过渡期暂定价为1.007元/吨（包括经营成本0.87元/吨、污泥处置费0.137元/吨），远低于市场价。污水处理量预计2.94万吨/日，2026年预算为1080.61万元。
四、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理由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一条第一项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本项目符合“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情形，具体依据为：详见附件专家论证意见。
五、拟定供应商信息
1. 供应商名称：光大水务（江阴）有限公司
2. 供应商地址：江阴市滨江西路288号（江阴临港新城夏港园区）
3. 供应商资质与能力说明：符合本项目采购要求，具有项目履约能力。
六、调查人员及审查意见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联系方式

	1
	周春良
	高工
	江阴市 高新区财政局
	13515191537

	2
	耿惠丽
	高工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13915217585

	3
	许鸣
	高工
	江阴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13771597974

	4
	曹文霞
	高工
	江阴市数据局
	18861714931

	5
	沈波
	高工
	江阴市审计中心
	13601520190

	6
	沈正荣
	中级
	江阴市财政局
	13706163680

	7
	庄毅江
	高工
	无锡市新发城市运营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13812031168



审查意见：
经调查小组审查，本项目需求明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建议按本需求实施采购。
